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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合规性十分重要
2023年 10月 30日至 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未来 5年金融工作的方向指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
金融监管、金融安全、金融合规等提出了严格要求。国资委与有关的金融业务的安全、监管、合规尤为
重要。
为此，本课程对国资委与金融业务有关的监管体系、国资委对金融业务的重要监管要求等进行解读，为
国有企业的金融活动指明方向。

授课老师近 30年的经济理论学习研究和金融工作实践经验，逻辑严谨，思路清晰；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
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俗易懂。

课程收益：

1、了解国资常见的监管要求，提高业务合规程度。
2、通过解读，帮助学员全面学习了知国资委与金融业务有关的监管体系、国资委对金融业务的重要监管
要求。
3、帮助学员全面学习了知国资企业资金使用管控、国资企业金融业务相关的公司治理要求、国资企业金
融业务的特殊规定。

课程对象：

国有企业各层级人员

课程时间：

1天，6小时/天

课程方式：

主题讲授+视频欣赏+情景模拟+案例研讨+学员分享+落地工具+头脑风暴



课程大纲

一、国资委与金融业务有关的监管体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三）《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二、国资委对金融业务的重要监管要求
（一）《关于进一步排查中央企业融资性贸易业务风险的通知》
（二）《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贸易管理严禁各类虚假贸易的通知》---“十不准”
1不准开展任何形式的融资性贸易
2不准开展风险较高的非标仓单交易
（三）《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
（四）《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
（五）《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六）《关于做好 2023年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的通知》
（七）《关于做好 2023年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八）聚焦“四个领域”：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三、国资企业资金使用管控
（一）《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
1加强银行账户统一管理
2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
3加强资金预算约束管理
4加强债务融资严格管理
5加强资金结算规范管理
6加强票据使用高效管理
7加强应收款项清收管理
8加强借款与融资担保管理
9加强境外企业资金管理
10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管理
11加强战略决策支持管理。
12严格防范资金舞弊风险
13严格防范资金合规性风险
14严格防范资金流动性风险
15严格防范金融市场风险
16加强应收款项清收管理
17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管理
（二）《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资金内部控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1建立健全资金内控管理体制机制
2切实加强资金内控制度建设
3持续强化资金内控关键环节监管
4加快推进资金内控信息化建设
5有效开展境外资金风险管控
6认真做好资金内控体系监督评价工作
（三）《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资金管理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1加大资金集中管理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依法合规筹集和使用资金，确保资金安全
3加强资金内控管理，堵塞管理漏洞
4开展定期监督检查，严格损失责任追究
（四）理财
（五）闲置资金配置
案例一：中建一局投融资业务的创新与特点
四、国资企业金融业务相关的公司治理要求
（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
（二）切实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
（三）《关于印发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
（四）《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
（五）《国资监管责任约谈工作规则》
案例二：赋能经理层，完善任期制与契约化---鞍钢集团
五、国资企业金融业务的特殊规定
（一）《中央企业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二）《关于切实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案例三：国资企业的保理公司不能和地产类公司发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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